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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催告书公告

李杰（公民身份号码：450981********4238)

我局于2021年07月08日通过留置送达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， 要求你单位在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（大写）

或拾万元。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 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收取加处罚款。

现你〈单位）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。 我局依法对你（单位）作出

行政处罚《催告书》CFCG-202210202634。 因你（单位）去向不明， 通过其

它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。 按照法律规定， 我局通过本公告对你（单位）的

《催告书》进行送达。 限你（单位〉在本《催告书》送达之日起10 日内

将罚款与加处罚款共（大写）肆拾万元缴纳到指定的银行帐号， 缴纳后将

《广东省非税收入票据》交给我局。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

送达。

如你（单位）对我局行政处罚《催告书》有异议， 可在送达之日起3

日内书面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 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， 也不履行行政

处罚决定的， 我局将依法申请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联系部门：东莞市

生态环境局风岗分局；电话82078633；传真875067990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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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告书

李杰（公民身份号码：450981********4238):

我局于2021年07月08日通过留置送达向你（单位）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东

环罚字［2021]1649号）和《东莞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NO:DG02102012922）， 要求

你单位在收到决定书和罚款通知书之目起15日内将罚款（大写）戒拾万元缴纳到财政专

户。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 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 款第

一项规定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收取加处罚款。 同时， 告知你〈单位）如不服上述行政

处罚决定， 可在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60日内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或东莞市人

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 也可在6个月内依法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你（单位）依法提出（）行政复议I ( .J ） 行政诉讼 ， 根据最终生效文书（文号：

(2022）粤19行终193号）内容： 驳回上诉， 维持原判。 现你（单位）逾期不履行行政

处罚决定。

我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 限你 （单位）在本

《催告书》送达之日起10日内将罚款与加处罚款共〈大写〉肆拾万元缴纳到财政专户。

逾期不缴纳的， 我局将依法申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如己履行了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 请及时向我局反馈。 你（单位〉在本《催告书》送达之日起3日内有权向我局提

出书面的陈述和申辩。 联系部门：凤岗分局；电话82078633。

特此函告。


